以鱷制鱷
　鱷魚久捕未果，聞說有人開始對牠產生感情，於是開始有人呼籲不如予以保護，甚至建潭以飼、立法以護，這個城市的情緒氾濫，不問可知，但類似呼聲也歪打正地符合了鱷魚的性格本質，別看牠全身滿佈硬繃繃的皮與革，鱷魚其實是感情動物，俗語所說的「鱷魚淚」即為絕佳比喻，牠有靈有性，吃軟不吃硬，若能投其所好，說不定反易手到擒來。
　怎麼辦﹖鱷魚向來性喜群居，大鱷小鱷，共同進退，忍受不了寂寞﹔鱷魚之間亦很重親情，小鱷稍遭欺負，母鱷即代出頭，鱷魚之間的「親族廝殺」乃常見之事。針對這種特性，特區政府不妨考慮採取「以鱷制鱷」的迂迴策略，去東莞找來兩條已具惰性的飼養鱷魚，把牠們扔進潭裏，耐心等兩天，讓牠們跟久捕不果的鱷魚混成朋友，便好對付。這時候，只要把雞頭置於岸邊，新來的兩條鱷魚必忍不得餓而現身覓食，由於久被飼養，警覺性較低，牠們必爬到岸上高處，而潭中狡鱷亦必步步跟趨，提供了大好機會讓漁農處人員擒拿緝捕。
　即使鱷魚不上當不上岸，三條鱷魚在擁擠的潭裏共同進退，當然較易暴露行蹤，足供鱷魚超鱷魚炳之類追蹤捕捉，抓一條鱷魚難，抓三條鱷魚卻可能較易，至少不會輕易被牠們潛水擺脫、不會神鱷見首不見尾﹔甚或鱷魚們會相爭相鬥而大咬出口，鱷魚超鱷魚炳即可趁人之危，有以捕之。

無論如何，特區政府應該與時並進，拋棄「以人制鱷」的無效方法，改用「以鱷制鱷」的新派思想，說到底，鱷魚或許跟人類相差不遠，總是被朋友連累所害，或因與朋友互鬥而自蒙其害。廣東佬常說「小財唔出，大財唔入」，同理，「新鱷唔出，舊鱷唔入」，鱷魚本身就是超級版鱷魚超鱷魚炳。
　屈指一算，捕鱷鬧劇已經擾攘了半月有多，古人常把鱷魚跟神異傳說扯在一起，甚至有人視之為鄉野沼澤的守護神靈，奇怪的是特區至今未有傳出任何有關鱷魚的靈異謠言，一來可能是這個城市的人較信科學，二來可能是這個城市的人較欠想像力，而兩者都說明這其實是一個不太有趣的城市。
